
 

山坡地農地水土保持及附屬設施補助申請書 

受理機關 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       分署 
申請日期 年     月    日 

事由 
□承租 

下列□自耕山坡地擬實施農地水土保持處理，請派員勘查指導及補助，並願遵守後列注意事項。 
□承領 

申請補助  

土地坐落  

 

_____縣(市) ______鄉(鎮市區) 

_________ 段 _________ 小段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號 

使用地類別  

申 

請 

補 

助 

項 

目 

項       目 單位(或規格) 數      量 備                註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申 

請 

人 

    □農民        □農業企業機構 

姓名(或企業名稱、負責人) (身分證)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

   

通訊處：         縣(市)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 村(里)  

             路街      巷     號     樓 

檢附文件： 

1.申請人為農民者，應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近3個月之土地登記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。 

2.申請人為農業企業機構者，應附所營事業具備農業生產相關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(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)、實績證

明文件(含近2年實際從農經營證明及繳稅證明)、近3個月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。 

3.土地使用證明文件，土地為申請人所有，免附；土地為申請人承租(領)，應檢附有效期間內之土地委託經營書、

租賃契約(承領土地證明)影本或其他足茲證明具有合法使用之文件。 

4.同意施作書件，土地若為申請人單獨所有，免附；土地為申請人承租(領)或非單獨所有，應檢附該筆土地全體所

有權人或土地管理機關之施作同意書件。 

5.切結書。 

6.其他經受理機關要求提供之文件。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1.本補助以未曾受領補助項目之補助者為優先，受理機關視年度預算狀況受理曾接受補助者再次申請。 

2.經受理機關同意補助之土地，同一項目補助以1次為原則。但符合第四點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規定再次申請補助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3.經受理機關派員勘查且同意補助者，應於核准期限內施作完成，期間內如有調整需求，應向受理機關申請。 

4.同一申請案須俟全部施作完成後始得申報完成。 

5.施作完成經檢查補助項目及數量，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等規定核實撥付補助金額。 

6.申請補助之農地水土保持及附屬設施項目，不得向其他機關(單位)重複申請，否則應返還補助。 

7.經核發補助之各項農地水土保持及附屬設施應妥善維護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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